R Ee iRt el HRERFH®

. pu. ~
ER SCF LR
ran I 4

A

s

S G
FEmz A

PRI R IE A

|

w2
w2
(I
L
w2
w2
tSRTE

A

A =
A %
A =
A =

113% B = i§ F % 16865

EBPER TG AP

FiR
1 E R
TR
¥ % 4

Fa2A fhaEd 3’ O0%O00#000
19 22

FY R

FOFE TR ik KR P A

FOFE TR ik KRR A

R T e A

wht
oy
jed
Wi

2
wht

SCE A SO

% BT
S
* P
¥ Frax



W
e
Sy
R
A
A

~ o~ T s

wht

2 =
e =

(I
= & wh wh
P U - D ™
=
|51

AR S
e £ e d
A A L
k G
AR 24 w4
AR 2 iR
AR 24 BER
A S S U
w2

S Q]

FFANIE A BRT

AR 4 I REZ

w2 AR

A 24 FREFAe

B e

A 24 FaEH

A '/F:E' F B

A =

H b Al A FRAR AR
NI A OEEH

AR 2 FRARRR

AR 2 FREE



A +
A +
S +
S +
A A
ey L A
e +
A +
S #
S +
S +
S +
S +
A +
A +
3 +
S +
TR EAR
P i &

RS E L0007 OOFOOO#0£005.00+
2_()

@k /J %
é’?ﬁ K. A
E <
e

I

FRANEFFEE S AR ARII4ELL 2T

By e

430laE PR Y S 3RFE 2 \ﬁ'U?PE' B g4~ HRER g
BoEE R - %4#@{%

Ag kit 4 e OO0

T OOE000% 5+ 3 ﬁ% IR 117\2410\‘\67'%;“7 Wk F 2T o

AR R E BB E

ﬁ:’:\ ﬁ:’i/]'\fq:-&i;é’g\@k‘}ﬁ\

FRAThe S GEACH BB GE S BRI BT BRA S KR

b
i
mj



—_—

i

J=q

F o~ FRE R~ RS - FRIEH  BRIRR  HRRGE S HR R
REATE fﬁii@ﬁﬁ%akiwwﬁ+~§@ngg
T OOFE000 52 &= ~ )f?i_;'} IRE 245 Z_ 075 K F 3T o

ARERHZE 7 FE R ?£~iﬁﬁ@ﬁﬁﬁa %

£5F 25485 O0OBO0R0K B ¥ ~ & #54216
A 2| PRI SRR T o

Bigig Lixtad OOFOOHK000 5L » & %'JE%‘)%'%
E»ff:’ o

){%ﬁx?%ﬁ; 5'3}# ~,§KB§’45’ L ‘?ﬁﬁé%}‘ﬁ\ﬁli.!ﬁ
L ERAE >~ BREE

W‘ﬁuﬁ‘?%@‘ﬁ&ﬁ‘ﬁ{ SEACH ﬁgﬁ‘
FRAFAE ~ BRT 0~ BRO ~ BRI R~ BRY R RO - RIP
S BRYEIE ~ FRIRF R E " RERFTE CIKRFEFEZ-FT R

% i wHE Nl 2R P E
Wodho FRE o FREFET RIREFR
PoFERCEREF A RERE CFRY A
ottt 2 g o XA £ 3F o
R FHTIR ~ FRENLFAS T
S RN ESE R
7z

i '} > ;F'ki/\JJ N $fj':»_

‘i""" R R HREF %’ifﬁff CERE R R E
HE SR CHRTE M 2 g BB (0T E L
ii’:i‘—?fﬁi-,—\ L)L e A iE T D T ++

AT E $ 380 T LA £ R 2
H-gimmm 52k o

2 A5k A3 ET P i@ﬁ OQ&!OO@»OOO#"‘EJ{, ’(—r,ﬁ;_
G L) K é'rj—”/ﬂhr"n AT 0 B i Jj*u AT
PV LR ZGE 0 A A B LFE ,,;’g;’a,;gqua g
®RoOFRAGE ”‘823% 1R B~ % 8241F R A
AE X I d REBE T d R RTF ﬁvf}’" ETE

£mA



Fad FH T F A R
%%¥~%%4~ﬁﬁ%ﬁiv%§@~&ﬁﬁ~%?%~¢
A EFFRAEAZTERE AL L FRAEA BT F
@kﬁ&?i”z\, 1,,‘:5JT4¥;’7%{§J2 %’Llpl%#\j’ }%'4;’5—7\&12
His 23 B I EGEMNEREN REDBA £
(T RHI008 Lty o EiERR R A F
oo B kX FE AR

CEeBz Y
s zEFF o Y LS TR RRGERTEIER T
E4AFA2ZEF AP § A r= E N H KA R L BRY
RTINS I P 3 B B E AR A S I U R
I PR ACE 0 S HHA R R B s 4 S AR

s ﬁ*‘
>d:-
1
Rk
3"‘
&
U
T,
_r -
o=k
‘ﬂ\fh
SA
ﬁgﬁ
&
)
>
[

ﬁ%%%%%ﬁ; &ﬁﬁﬁﬁ
14#5% 1p = “%3\/\'&\—"“1‘}2\ S5 (¥ Ll"l‘“?l:’”)ﬁ
%%#*Aaiu%&&v SEVE A L R IRE G A 2 MK A5
2EEZE(AaHE 51112140 - 141— 207\367,—?377\4
05i415ﬁ) A RENAEL AL HFEE S H ‘}\g

ERF R Bk %AAfsij,y%i%mﬁﬁ, i

—\\
G
(w

[—

-]



A
F
75 ;;;E'A,\,ﬁa B S _ﬂf@"ﬁ gﬁg\ﬁe\ga—% » 1B EgAT K
2o NE H823H 1T REUMEEITEF M2 o X FIi R

BB BAEE AT~ E A2 BP s BT R4 2 b
FRATIG > 27 P2 BBk BT g A

E~RFHE R AZARTFIZERY K - JIT M
FEIFLFEE AN B

A B EAgAEEG > EHG A @4m»%ﬂ$T%3
GoF A IEFRF-FEAEITH (La § g 5307
2360F ) o X AX BT EF|RY P PR g A E2 'F‘—’U’

EERFARTAEZTERS BT RS IR I
_'.E/' ’}:%‘:S //ELT::FO

G ARG A Ao AT kX
W ¥ #1924, 18F 3 =

F 3 oa A
ﬁﬁ*—w%*‘ﬁﬂﬁé B R &:ﬁw%aé?%
(2 ﬁféﬁmi%ﬁ‘”ﬁiﬁiﬁwﬁég)oigg
Bl 6% 3 g ff 1524, 18% > o ’ﬁ.?i:-ﬁ'-‘fém/n\’f“,ﬁgﬁl%
)"@4}3 R34 214 ek ajz‘lf%_t”ﬁ &i)"@"}ﬁ gm}&ﬁ;ﬂgg{, X
S ESELTCE SR N LA R+ g Tl R R X FER
FELTAER L2 3 F o i X ey RES S G
FIr o 3 EN AL IR ARZGAE SRR G A R
2_ Z T M s F K el 2 %438 o

N,
—h
I~

A %Q%%ﬂ¢$¢ﬁ%ﬁﬁ%££\2i’@$%$
%ﬁu%ﬁﬁﬁﬁﬁﬁﬁﬁuﬂ%’ﬁﬁjﬁfﬁg R
i ERVE SRR IR N EY g I S RN LUI}L*)@

w®
St
mi



I~

A AR A S EE O R R B R iE
TAWES-BTFE S RETFECBYTFE S ABAD FRR
R ARk g pTig R o JE it e 2 R 0 4R 1

e R AH S YRR LBRE R
ﬁrﬁﬁrﬁﬁ‘gﬁ B2 T EEG A G N

—

A TUET PRSIy R T TR

XA K ZF%E%%“TT ’ ,;"LPM'\?’#% » £ X e 2 5538 o
R R CREE FTEHET R AR ‘%Kt’fk R
7 MMES S HRWEE ‘EK.!FT’E; C AR~ BT s A L
R rm A ‘/é’“;; NP A G N1 &ﬁm NS T
N R L 3"%%§aamﬁi$%ﬁ%
TPl HETEAFARAFLE L ET 0 EEE
ARG ENR > FEHER RRL AR LI R EE g R
WA EEBE Y o GAFRAFG B BTG s
EEE ' SER A5V ES E PSR RS
HEFH oA A5k FE Iy FEI00F W B2 0
BR8P o

¥ RE ARERATA ~ FREY L R B2 MK A o FRATR ~ FR
FU B ] TR A | B era e § A 2 e T
WREw  FLRLAEBREEFT (L5 5401F) >
ATk ~ FRE e SPRPEK S TR ARI0TE R © BT
5 42050 Ba e 8 \

B Bw o £ ded 2 %638 o o

ARFPAAEF P27 BRI E LR AR RE
ASTRBEN R G P 0 AL IR Y TR T @ K
AEG G GRERY E 2R A IE R R 4 2
R R - Y LRSS R K S A - LTS
agﬂﬁ’&%bﬁ¢%34$ﬁ%5’%ﬁﬁii%wﬁ
EFAZAIE o RmABHFL R RANFFDE FTIE T



B2 BE D Sfeed 2 BT AT o
v i EN EY 114 =& 12 3 18 2
R L RN R
i .
WP RGZRBRAES o
oSt R L RGP P b kR LR
Yo FEEF AR b2 ':)!?lz - BER}FFERIT o
v i EN EY 114 = 12 g 18 2
e p oaEns
Kt &
MEl | F 2% K K A & 7 & (XM E &
T3 R A (F7r4 %)
1 B Rl ~ R T S 3RF (244 2 1,236,134~
(=) LW ER ~ERESA S [ (RAPEHBRE
Hmeg®E ~MeE} ~ Wiz d REE
N AR X
7))
2 * ¥ BRAE S BREE B N 244 2 1,236,134~
(Fv= ) |#F~FEH s FEE S (A PESRRE
FREE ~ FRFF4e ~ FA e d RAE
BRREE S FRAFR - |5 LD F L
BT R RN (7))
F s BN A~ FRIE
BRI ~ BRAE R~ R R
Ko ﬂ‘é?’»‘ﬁ N %Kﬁ'\%’
3 T R 124 2.1 68, 682~
4 TR 124 2_1 68, 682~
5 T RA 24 2.1 68, 682~
6 L e 34 2
iy
A
T T HE |[FEZ2ZF FE~F (216421 22,916~

$N\R




(\ER)

FE R FEY (X PR8RF
wod R A
2% 4 Ak
7))
8 T H Y 2164 21 22,916~
9 T B At 2164 2.1 22,916~
10 ¥ & 2164 21 22,916~
11 % 2z 2164 21 22,916~
12 TSN A3 2164 21 22,916~
13 THRP 2164 21 22,916~
14 ¥ X 2164 21 22,916~
15 SN LR 2164 21 22,916~
16 T2 24 2.1 68, 682~
17 M B2 24 2.1 68, 682~
18 |+ KT 124 2.1 68, 682~
19 * R 244 21 206, 04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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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86號
原      告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美惠  
訴訟代理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黃端蓉  
            黃亮杰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亮元    指定送達：高雄市○○區○○○路000


被      告  黃麗珍  
被      告  黃文良  
被      告  黃偉垣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偉昱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蒨楨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潘雪雲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富田  
被      告  蘇黃麗華
被      告  黃麗明  
被      告  黃敬玟  


被      告  黃麗僅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俊達  
被      告  黃富宏  
被      告  陳黃麗雪
被      告  黃東炯  
被      告  郭恒吉  
被      告  郭昭男  
被      告  郭章名  
被      告  鄭金生  
被      告  鄭金鳳  
被      告  鄭金同  
被      告  林鄭金英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鄭玉燕  


被      告  吳蘇美津
被      告  周代軒  


被      告  蘇靜如  
被      告  林鈴容  
被      告  許佳洲  


被      告  許媛涵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蘇禕
訴訟代理人  蘇世澤  
被      告  蘇禕    
被      告  蘇昱煇  
被      告  潘秋鶯  
被      告  蘇先澤  


被      告  郭蘇智慧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訴訟代理人  蘇雨嫺  
被      告  黃富祿  
被      告  蘇綠英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              之0


被      告  蘇紫菱  
被      告  蘇紫薰  
被      告  蘇靖媛  
被      告  蘇彬彬  


被      告  蘇娟娟  


被      告  林佩涓  
被      告  蘇育煒  
被      告  郭敏朱  


被      告  郭英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應就被繼承人黃港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應就被繼承人黃獅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應就被繼承人黃富逸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歸原告取得。
五、原告應補償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黃亮元、黃端蓉、黃亮杰、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黃富田、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蘇黃麗華、黃麗明、黃敬玟、黃麗僅、黃文良、陳黃麗雪、黃麗珍、黃東炯如附件及附表所示受補償金額。
六、原告對郭敏朱、郭英灼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以下各被告均逕稱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可分割之約定，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並由原告依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書）鑑價結果補償各被告如附件及附表所示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5項所示（見南簡卷第401頁）。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嫺均表示：系爭鑑價報告書之估價未考量原告將來合併其他土地開發的利益，估價金額低於周邊行情，原告找補金額應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計算，若法院要採系爭鑑價報告書，那黃亮元願意取得系爭土地，再以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金額找補其他共有人等語（見南簡卷第508頁）。
　㈡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其等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黃港於民國36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黃獅於41年1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2所示；黃富逸於起訴後之114年5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7所示等節，有各該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各該共有人之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南簡卷第111至140、141至207、367至377、405至415頁），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黃港、黃獅、黃富逸之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2、3項。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第1項、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裁判分割前，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
　⒈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等節，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357至365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各共有人間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則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予准許。
　⒉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商四⑴商業區住宅區，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地上有1至2層鋼架造之未登記增建物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79至85頁、外放之系爭鑑價報告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無法再細分，且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是本院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所有，並由原告依系爭鑑價報告書補償被告之方案，能使系爭土地所有權單純化，便於利用，有益於系爭土地未來之經濟效益，亦合於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及公平性，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
　⒊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4項所示固屬妥適、公平，但被告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揆諸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而經本院囑託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共有人間應為如何補償為鑑定，該估價師事務所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推估比準地之價格，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各共有人分得位置之價值，並與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比較增減差額後，認兩造應補償及受補償如附件及附表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堪認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
　⒋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嫺等固主張補償價格過低等語，然未舉證證明系爭鑑價報告書有何疏誤之處，其等亦表示不願繳費再重為鑑定，是其等主張鑑價過低，尚難憑採。況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周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係本諸原告持有周遭土地所有權所生利益，被告主張因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之周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而主張系爭土地有每坪100萬元價值云云，洵屬無據，均併此敘明。
　㈢另原告主張郭敏朱、郭英灼亦為黃港之繼承人，郭敏朱、郭英灼應與附表編號1「繼承人」欄所示郭恒吉等人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並受原告金錢補償等語（見南簡卷第401頁），惟郭敏朱、郭英灼已為拋棄繼承，並經本院107年度司繼字第420號聲請拋棄繼承事件准予備查在案，有家事事件查詢公告結果附卷可稽（見南簡卷第109頁），則郭敏朱、郭英灼已非黃港之再轉繼承人，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
五、本院審酌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復參酌系爭土地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原告找補被告等之金額非巨，權衡系爭土地所有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7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培綺
附表：　
		編號

		登　　記
所有權人

		　繼　　承　　人

		 應 有 部 分



		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1

		黃港
(死亡)

		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郭恒吉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2

		黃獅
(死亡)

		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蘇先澤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3

		黃亮元

		


		72分之1

		68,682元



		4

		黃端蓉

		


		72分之1

		68,682元



		5

		黃亮杰

		


		72分之1

		68,682元



		6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分之1

		




		7

		黃富逸

		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

		216分之1
(未辦繼承登記，由黃潘雪雲等人公同共有)

		22,916元



		8

		黃富田

		


		216分之1

		22,916元



		9

		黃富祿

		


		216分之1

		22,916元



		10

		黃俊達

		


		216分之1

		22,916元



		11

		黃富宏

		


		216分之1

		22,916元



		12

		蘇黃麗華

		


		216分之1

		22,916元



		13

		黃麗明

		


		216分之1

		22,916元



		14

		黃敬玟

		


		216分之1

		22,916元



		15

		黃麗僅

		


		216分之1

		22,916元



		16

		黃文良

		


		72分之1

		68,682元



		17

		陳黃麗雪

		


		72分之1

		68,682元



		18

		黃麗珍

		


		72分之1

		68,682元



		19

		黃東炯

		


		24分之1

		206,045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86號

原      告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美惠  

訴訟代理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黃端蓉  

            黃亮杰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亮元    指定送達：高雄市○○區○○○路000



被      告  黃麗珍  

被      告  黃文良  

被      告  黃偉垣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偉昱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蒨楨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潘雪雲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富田  

被      告  蘇黃麗華

被      告  黃麗明  

被      告  黃敬玟  



被      告  黃麗僅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俊達  

被      告  黃富宏  

被      告  陳黃麗雪

被      告  黃東炯  

被      告  郭恒吉  

被      告  郭昭男  

被      告  郭章名  

被      告  鄭金生  

被      告  鄭金鳳  

被      告  鄭金同  

被      告  林鄭金英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鄭玉燕  



被      告  吳蘇美津

被      告  周代軒  



被      告  蘇靜如  

被      告  林鈴容  

被      告  許佳洲  



被      告  許媛涵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蘇禕

訴訟代理人  蘇世澤  

被      告  蘇禕    

被      告  蘇昱煇  

被      告  潘秋鶯  

被      告  蘇先澤  



被      告  郭蘇智慧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訴訟代理人  蘇雨嫺  

被      告  黃富祿  

被      告  蘇綠英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        

                  之0



被      告  蘇紫菱  

被      告  蘇紫薰  

被      告  蘇靖媛  

被      告  蘇彬彬  



被      告  蘇娟娟  



被      告  林佩涓  

被      告  蘇育煒  

被      告  郭敏朱  



被      告  郭英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

    、鄭金鳳、鄭玉燕應就被繼承人黃港所有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

    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

    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

    郭蘇智慧、吳蘇美津應就被繼承人黃獅所有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應就被繼承人黃富

    逸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16分之

    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歸原告取得

    。

五、原告應補償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

    、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

    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

    、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

    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黃亮元、

    黃端蓉、黃亮杰、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黃

    富田、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蘇黃麗華、黃麗明、黃敬

    玟、黃麗僅、黃文良、陳黃麗雪、黃麗珍、黃東炯如附件及

    附表所示受補償金額。

六、原告對郭敏朱、郭英灼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

    、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

    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以下各被告均

    逕稱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可

    分割之約定，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

    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判決分割

    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並由原告依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不動產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書）鑑價結果補償各被告

    如附件及附表所示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5項所示

    （見南簡卷第401頁）。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

    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

    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

    蘇雨嫺均表示：系爭鑑價報告書之估價未考量原告將來合併

    其他土地開發的利益，估價金額低於周邊行情，原告找補金

    額應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計算，若法院要採系爭鑑

    價報告書，那黃亮元願意取得系爭土地，再以系爭鑑定報告

    之估價金額找補其他共有人等語（見南簡卷第508頁）。

　㈡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

    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

    、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

    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

    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請求繼

    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其等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

    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

    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

    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黃港於民國3

    6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黃獅於41年12

    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2所示；黃富逸於起訴後之

    114年5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7所示等節，有各該

    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各該共有人之繼承系統表等

    件為證(見南簡卷第111至140、141至207、367至377、405至

    415頁），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黃港、黃

    獅、黃富逸之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自屬有據，

    爰判決如主文第1、2、3項。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

    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民法第823第1項、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裁判分

    割前，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

    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

    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

    為綜合判斷。查：

　⒈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等

    節，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357

    至365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

    各共有人間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則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

    土地，應予准許。

　⒉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

    土地使用分區為商四⑴商業區住宅區，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

    ，地上有1至2層鋼架造之未登記增建物等情，有系爭土地登

    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

    南簡卷第79至85頁、外放之系爭鑑價報告書）。本院審酌系

    爭土地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無法再細分，且除原告應有

    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是本院

    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所有，並由原告依系爭鑑價報告

    書補償被告之方案，能使系爭土地所有權單純化，便於利用

    ，有益於系爭土地未來之經濟效益，亦合於共有人全體之利

    益及公平性，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

　⒊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4項所示固屬妥適、公平，但被告有不

    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揆諸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補

    償之必要，而經本院囑託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共有人

    間應為如何補償為鑑定，該估價師事務所針對勘估標的進行

    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

    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推估比準地之價格，復以比

    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

    推估而得各共有人分得位置之價值，並與各共有人應有部分

    價值比較增減差額後，認兩造應補償及受補償如附件及附表

    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堪認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

　⒋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

    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

    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

    嫺等固主張補償價格過低等語，然未舉證證明系爭鑑價報告

    書有何疏誤之處，其等亦表示不願繳費再重為鑑定，是其等

    主張鑑價過低，尚難憑採。況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周

    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係本諸原告持有周遭土地所有權所生

    利益，被告主張因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之周遭土地合

    併開發利用，而主張系爭土地有每坪100萬元價值云云，洵

    屬無據，均併此敘明。

　㈢另原告主張郭敏朱、郭英灼亦為黃港之繼承人，郭敏朱、郭

    英灼應與附表編號1「繼承人」欄所示郭恒吉等人共同辦理

    繼承登記，並受原告金錢補償等語（見南簡卷第401頁），

    惟郭敏朱、郭英灼已為拋棄繼承，並經本院107年度司繼字

    第420號聲請拋棄繼承事件准予備查在案，有家事事件查詢

    公告結果附卷可稽（見南簡卷第109頁），則郭敏朱、郭英

    灼已非黃港之再轉繼承人，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

五、本院審酌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本件原告

    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

    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復參酌系

    爭土地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面積甚微，原告找補被告等之金額非巨，權衡系爭土地所有

    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應由

    原告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7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培綺

附表：　

編號 登　　記 所有權人 　繼　　承　　人  應 有 部 分  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1 黃港 (死亡) 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郭恒吉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2 黃獅 (死亡) 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蘇先澤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3 黃亮元  72分之1 68,682元 4 黃端蓉  72分之1 68,682元 5 黃亮杰  72分之1 68,682元 6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分之1  7 黃富逸 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 216分之1 (未辦繼承登記，由黃潘雪雲等人公同共有) 22,916元 8 黃富田  216分之1 22,916元 9 黃富祿  216分之1 22,916元 10 黃俊達  216分之1 22,916元 11 黃富宏  216分之1 22,916元 12 蘇黃麗華  216分之1 22,916元 13 黃麗明  216分之1 22,916元 14 黃敬玟  216分之1 22,916元 15 黃麗僅  216分之1 22,916元 16 黃文良  72分之1 68,682元 17 陳黃麗雪  72分之1 68,682元 18 黃麗珍  72分之1 68,682元 19 黃東炯  24分之1 206,045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86號
原      告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美惠  
訴訟代理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黃端蓉  
            黃亮杰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亮元    指定送達：高雄市○○區○○○路000


被      告  黃麗珍  
被      告  黃文良  
被      告  黃偉垣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偉昱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蒨楨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潘雪雲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富田  
被      告  蘇黃麗華
被      告  黃麗明  
被      告  黃敬玟  


被      告  黃麗僅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俊達  
被      告  黃富宏  
被      告  陳黃麗雪
被      告  黃東炯  
被      告  郭恒吉  
被      告  郭昭男  
被      告  郭章名  
被      告  鄭金生  
被      告  鄭金鳳  
被      告  鄭金同  
被      告  林鄭金英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鄭玉燕  


被      告  吳蘇美津
被      告  周代軒  


被      告  蘇靜如  
被      告  林鈴容  
被      告  許佳洲  


被      告  許媛涵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蘇禕
訴訟代理人  蘇世澤  
被      告  蘇禕    
被      告  蘇昱煇  
被      告  潘秋鶯  
被      告  蘇先澤  


被      告  郭蘇智慧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訴訟代理人  蘇雨嫺  
被      告  黃富祿  
被      告  蘇綠英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              之0


被      告  蘇紫菱  
被      告  蘇紫薰  
被      告  蘇靖媛  
被      告  蘇彬彬  


被      告  蘇娟娟  


被      告  林佩涓  
被      告  蘇育煒  
被      告  郭敏朱  


被      告  郭英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應就被繼承人黃港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應就被繼承人黃獅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應就被繼承人黃富逸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歸原告取得。
五、原告應補償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黃亮元、黃端蓉、黃亮杰、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黃富田、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蘇黃麗華、黃麗明、黃敬玟、黃麗僅、黃文良、陳黃麗雪、黃麗珍、黃東炯如附件及附表所示受補償金額。
六、原告對郭敏朱、郭英灼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以下各被告均逕稱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可分割之約定，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並由原告依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書）鑑價結果補償各被告如附件及附表所示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5項所示（見南簡卷第401頁）。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嫺均表示：系爭鑑價報告書之估價未考量原告將來合併其他土地開發的利益，估價金額低於周邊行情，原告找補金額應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計算，若法院要採系爭鑑價報告書，那黃亮元願意取得系爭土地，再以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金額找補其他共有人等語（見南簡卷第508頁）。
　㈡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其等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黃港於民國36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黃獅於41年1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2所示；黃富逸於起訴後之114年5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7所示等節，有各該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各該共有人之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南簡卷第111至140、141至207、367至377、405至415頁），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黃港、黃獅、黃富逸之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2、3項。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第1項、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裁判分割前，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
　⒈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等節，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357至365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各共有人間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則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予准許。
　⒉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商四⑴商業區住宅區，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地上有1至2層鋼架造之未登記增建物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79至85頁、外放之系爭鑑價報告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無法再細分，且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是本院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所有，並由原告依系爭鑑價報告書補償被告之方案，能使系爭土地所有權單純化，便於利用，有益於系爭土地未來之經濟效益，亦合於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及公平性，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
　⒊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4項所示固屬妥適、公平，但被告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揆諸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而經本院囑託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共有人間應為如何補償為鑑定，該估價師事務所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推估比準地之價格，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各共有人分得位置之價值，並與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比較增減差額後，認兩造應補償及受補償如附件及附表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堪認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
　⒋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嫺等固主張補償價格過低等語，然未舉證證明系爭鑑價報告書有何疏誤之處，其等亦表示不願繳費再重為鑑定，是其等主張鑑價過低，尚難憑採。況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周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係本諸原告持有周遭土地所有權所生利益，被告主張因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之周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而主張系爭土地有每坪100萬元價值云云，洵屬無據，均併此敘明。
　㈢另原告主張郭敏朱、郭英灼亦為黃港之繼承人，郭敏朱、郭英灼應與附表編號1「繼承人」欄所示郭恒吉等人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並受原告金錢補償等語（見南簡卷第401頁），惟郭敏朱、郭英灼已為拋棄繼承，並經本院107年度司繼字第420號聲請拋棄繼承事件准予備查在案，有家事事件查詢公告結果附卷可稽（見南簡卷第109頁），則郭敏朱、郭英灼已非黃港之再轉繼承人，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
五、本院審酌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復參酌系爭土地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原告找補被告等之金額非巨，權衡系爭土地所有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7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培綺
附表：　
		編號

		登　　記
所有權人

		　繼　　承　　人

		 應 有 部 分



		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1

		黃港
(死亡)

		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郭恒吉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2

		黃獅
(死亡)

		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蘇先澤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3

		黃亮元

		


		72分之1

		68,682元



		4

		黃端蓉

		


		72分之1

		68,682元



		5

		黃亮杰

		


		72分之1

		68,682元



		6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分之1

		




		7

		黃富逸

		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

		216分之1
(未辦繼承登記，由黃潘雪雲等人公同共有)

		22,916元



		8

		黃富田

		


		216分之1

		22,916元



		9

		黃富祿

		


		216分之1

		22,916元



		10

		黃俊達

		


		216分之1

		22,916元



		11

		黃富宏

		


		216分之1

		22,916元



		12

		蘇黃麗華

		


		216分之1

		22,916元



		13

		黃麗明

		


		216分之1

		22,916元



		14

		黃敬玟

		


		216分之1

		22,916元



		15

		黃麗僅

		


		216分之1

		22,916元



		16

		黃文良

		


		72分之1

		68,682元



		17

		陳黃麗雪

		


		72分之1

		68,682元



		18

		黃麗珍

		


		72分之1

		68,682元



		19

		黃東炯

		


		24分之1

		206,045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86號

原      告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美惠  

訴訟代理人  李孟仁律師

被      告  黃端蓉  

            黃亮杰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亮元    指定送達：高雄市○○區○○○路000



被      告  黃麗珍  

被      告  黃文良  

被      告  黃偉垣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偉昱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蒨楨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潘雪雲即黃富逸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黃富田  

被      告  蘇黃麗華

被      告  黃麗明  

被      告  黃敬玟  



被      告  黃麗僅  

被      告

兼上列五人

訴訟代理人  黃俊達  

被      告  黃富宏  

被      告  陳黃麗雪

被      告  黃東炯  

被      告  郭恒吉  

被      告  郭昭男  

被      告  郭章名  

被      告  鄭金生  

被      告  鄭金鳳  

被      告  鄭金同  

被      告  林鄭金英

被      告

兼上列二人

訴訟代理人  鄭玉燕  



被      告  吳蘇美津

被      告  周代軒  



被      告  蘇靜如  

被      告  林鈴容  

被      告  許佳洲  



被      告  許媛涵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蘇禕

訴訟代理人  蘇世澤  

被      告  蘇禕    

被      告  蘇昱煇  

被      告  潘秋鶯  

被      告  蘇先澤  



被      告  郭蘇智慧

被      告

兼上列六人

訴訟代理人  蘇雨嫺  

被      告  黃富祿  

被      告  蘇綠英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              之0



被      告  蘇紫菱  

被      告  蘇紫薰  

被      告  蘇靖媛  

被      告  蘇彬彬  



被      告  蘇娟娟  



被      告  林佩涓  

被      告  蘇育煒  

被      告  郭敏朱  



被      告  郭英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應就被繼承人黃港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應就被繼承人黃獅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4分之6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應就被繼承人黃富逸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歸原告取得。

五、原告應補償被告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黃亮元、黃端蓉、黃亮杰、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黃富田、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蘇黃麗華、黃麗明、黃敬玟、黃麗僅、黃文良、陳黃麗雪、黃麗珍、黃東炯如附件及附表所示受補償金額。

六、原告對郭敏朱、郭英灼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以下各被告均逕稱其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不可分割之約定，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並由原告依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書）鑑價結果補償各被告如附件及附表所示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5項所示（見南簡卷第401頁）。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嫺均表示：系爭鑑價報告書之估價未考量原告將來合併其他土地開發的利益，估價金額低於周邊行情，原告找補金額應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計算，若法院要採系爭鑑價報告書，那黃亮元願意取得系爭土地，再以系爭鑑定報告之估價金額找補其他共有人等語（見南簡卷第508頁）。

　㈡郭章明、郭敏朱、郭英灼、吳蘇美津、許媛涵、許佳洲、周代軒、蘇靜如、林鈴容、蘇綠英、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林佩涓、陳黃麗雪、黃麗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其等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民事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黃港於民國36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黃獅於41年1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2所示；黃富逸於起訴後之114年5月1日死亡，其繼承人如附表編號7所示等節，有各該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各該共有人之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南簡卷第111至140、141至207、367至377、405至415頁），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黃港、黃獅、黃富逸之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2、3項。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第1項、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裁判分割前，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

　⒈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等節，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357至365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各共有人間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則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予准許。

　⒉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商四⑴商業區住宅區，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地上有1至2層鋼架造之未登記增建物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南簡卷第79至85頁、外放之系爭鑑價報告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面積僅24.18平方公尺，無法再細分，且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是本院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所有，並由原告依系爭鑑價報告書補償被告之方案，能使系爭土地所有權單純化，便於利用，有益於系爭土地未來之經濟效益，亦合於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及公平性，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

　⒊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4項所示固屬妥適、公平，但被告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揆諸上開說明，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而經本院囑託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共有人間應為如何補償為鑑定，該估價師事務所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推估比準地之價格，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各共有人分得位置之價值，並與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比較增減差額後，認兩造應補償及受補償如附件及附表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堪認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

　⒋黃亮元、黃富祿、黃俊達、黃富宏、黃東炯、郭恆吉、郭昭男、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蘇娟娟、蘇育煒、被告兼共同訴訟代理人黃潘雪雲、被告兼訴訟代理人鄭玉燕、蘇雨嫺等固主張補償價格過低等語，然未舉證證明系爭鑑價報告書有何疏誤之處，其等亦表示不願繳費再重為鑑定，是其等主張鑑價過低，尚難憑採。況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周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係本諸原告持有周遭土地所有權所生利益，被告主張因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與其所有之周遭土地合併開發利用，而主張系爭土地有每坪100萬元價值云云，洵屬無據，均併此敘明。

　㈢另原告主張郭敏朱、郭英灼亦為黃港之繼承人，郭敏朱、郭英灼應與附表編號1「繼承人」欄所示郭恒吉等人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並受原告金錢補償等語（見南簡卷第401頁），惟郭敏朱、郭英灼已為拋棄繼承，並經本院107年度司繼字第420號聲請拋棄繼承事件准予備查在案，有家事事件查詢公告結果附卷可稽（見南簡卷第109頁），則郭敏朱、郭英灼已非黃港之再轉繼承人，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6項。。

五、本院審酌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復參酌系爭土地除原告應有部分3分之1以外，其餘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甚微，原告找補被告等之金額非巨，權衡系爭土地所有共有人之利益，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7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淑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培綺

附表：　

編號 登　　記 所有權人 　繼　　承　　人  應 有 部 分  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1 黃港 (死亡) 郭恒吉、郭昭男、郭章名、鄭金同、鄭金生、林鄭金英、鄭金鳳、鄭玉燕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郭恒吉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2 黃獅 (死亡) 蘇先澤、蘇世澤、周代軒、許佳洲、許媛涵、蘇綠英、蘇靜如、潘秋鶯、蘇昱煇、蘇禕、蘇育煒、蘇雨嫺、蘇紫菱、蘇紫薰、蘇靖媛、蘇彬彬、蘇娟娟、林佩涓、林鈴容、郭蘇智慧、吳蘇美津 24分之6 (未辦繼承登記，由蘇先澤等人公同共有) 1,236,134元 3 黃亮元  72分之1 68,682元 4 黃端蓉  72分之1 68,682元 5 黃亮杰  72分之1 68,682元 6 竑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分之1  7 黃富逸 黃潘雪雲、黃偉垣、黃偉昱、黃蒨楨 216分之1 (未辦繼承登記，由黃潘雪雲等人公同共有) 22,916元 8 黃富田  216分之1 22,916元 9 黃富祿  216分之1 22,916元 10 黃俊達  216分之1 22,916元 11 黃富宏  216分之1 22,916元 12 蘇黃麗華  216分之1 22,916元 13 黃麗明  216分之1 22,916元 14 黃敬玟  216分之1 22,916元 15 黃麗僅  216分之1 22,916元 16 黃文良  72分之1 68,682元 17 陳黃麗雪  72分之1 68,682元 18 黃麗珍  72分之1 68,682元 19 黃東炯  24分之1 206,045元 



　　　　　　　　　　　　　　　　

　　　　　　　　　　　　　　　　　　　　　　　　　　　　　　　　　　　　　　　　　　　　　　　

　　　　　　　　　　　　　　　　

　　　　　　　　　　　　　　　　





